
附件1
WF-2025-O8080-01
武汉市殡葬中介服务合同

（示范文本）

武 汉 市  民  政  局 

                             制定
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〇二五年八月
使用说明

一、本合同文本为示范文本，供殡葬中介服务人为委托人提供服务时参照使用。本合同所指殡葬中介服务项目均系殡仪馆之外的殡葬中介服务。殡仪馆之内的殡仪服务，由甲方和殡仪馆自行约定。 

二、双方当事人在签约之前应当仔细阅读本合同文本全部内容，结合具体情况确定具有选择性、补充性、填充性、修改性的内容。内容以手写项为优先，并承担合同订立、履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

三、本合同文本的相关条款中留有空白位置，供当事人自行约定或者补充约定。对合同文本□或        中选择内容、空格部位填写及其他需要删除或添加的内容双方应当协商确定。□中选择内容以划“√”方式选定，对于未选择内容应在空格部位打“×”，以示删除。        中实际情况未发生或合同双方不作约定时，可在空格部位划斜线，以示删除。双方当事人可以对文本条款的内容进行修改、增补或者删减，但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四、殡葬中介服务机构办理丧事活动应当遵循文明、节约的原则，遵守法律法规、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等规定，不得妨碍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殡葬中介服务机构应当尊重逝者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综合考虑丧属情感需求和经济能力，提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服务建议。

殡葬中介服务机构应当公开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不得从事捆绑收费、强制消费、隐性收费等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

五、根据《武汉市民政局 武汉市财政局关于免除基本殡葬服务费用的通知》（武民政规〔2023〕2号），免除遗体接运（本市行政区域内合法合规的普通殡仪车辆接运费）、遗体存放（殡仪馆内普通冷藏费，3日以内）、遗体火化、骨灰寄存（自火化之日起1年以内）四项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免费提供指定骨灰盒1个。

殡葬中介服务机构不得以上述名义设置服务项目并收取费用。
合同编号：           
武汉市殡葬中介服务合同

（示范文本）

甲 方（承办人）：                  

证件类型：（□身份证 □护照 □其他）

证件号码：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选填）：         电子邮箱（选填）：        
固定电话（选填）：         移动电话：               
与逝者关系：                                       
乙方：（殡葬中介服务机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人：            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殡葬管理条例》《武汉市殡葬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在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信原则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逝者信息
姓名：        
证件类型：（□身份证 □护照 □其他）

证件号码：                                

死亡日期：                                 
特殊情况：（□有 □无）（选填）                 
第二条  服务时间

甲方确定逝者遗体于      年   月   日   时   分在      殡仪馆火化，于      年  月   日在           公墓安葬逝者骨灰。  

乙方应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为甲方提供办理逝者相关殡葬事宜的协助服务。

第三条  服务内容

乙方提供服务内容详见《武汉市殡葬中介服务机构服务项目明细表》（附件1-1），甲方可根据需要自愿选择相应服务内容。

第四条  服务总费用

甲方自愿选择服务项目总费用合计人民币               元，（大写：                  元）。费用明细详见《武汉市殡葬中介服务机构服务项目明细表》（附件1-1）。

服务费用的其他约定：                               

第五条  支付方式和期限

（一）本合同生效后，甲方应按合同总价款的           %（≤20%）即人民币         元（大写：                  元）向乙方交纳定金。

（二）甲方应于     年    月    日前向乙方支付自愿选择服务项目费用人民币         元（大写：                元）。

（三）甲方应于     年     月    日前向乙方付清剩余服务费用人民币           元（大写：                  元）。

（四）如临时增加或减少服务，应在增项或减项确认后3个工作日内向对方支付增项服务费或由乙方退还减项服务费。

（五）经双方平等协商，可约定其他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

第六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应按时向乙方支付本合同约定的费用。

（二）甲方应在约定的时间内提供办理殡葬服务有关事项所需的证件。

（三）甲方在殡仪馆和公墓自愿选择服务项目、自主办理手续和支付相关费用，乙方可以协助但不得干预。

第七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乙方应主动告知甲方有关殡葬服务的注意事项，乙方应提前确认甲方的民族习俗或宗教信仰，以提供符合相关要求的服务。

（二）乙方不得提供封建迷信丧葬用品以及相关服务。

（三）乙方应提供有效的服务清单与收费凭证。否则，甲方有权拒绝支付相关费用。

（四）乙方应在关键节点（如火化前、安葬前）主动向甲方告知服务准备情况并进行确认。

（五）乙方为甲方提供的商品，应符合国家相关的质量标准。

（六）乙方负有保密义务，不得擅自向第三方泄露甲方及逝者信息。

（七）在服务过程中，甲方要求乙方提供涉及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利益、损害他人身体健康、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等服务或商品的，乙方有权拒绝。  

第八条  违约责任

（一）任何一方擅自解除合同，应当赔偿守约方的损失。

（二）甲方逾期未付款的，应按逾期未付款总额的日万分之三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累计不超过合同总价30%）。

（三）乙方未能在约定时间内完成服务项目的，应按未完成项目服务费总额的日万分之三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累计不超过合同总价30%）。因甲方未及时提供相关资料等原因导致乙方提供的服务延误或无法按原计划完成的，乙方不承担相应责任。

（四）乙方如因过错导致殡葬服务过程中出现重大瑕疵或严重责任事故，乙方应当承担减免费用、赔偿损失等责任。

（五）乙方违反保密义务，擅自向第三方提供甲方及逝者信息，造成甲方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九条  不可抗力 

（一）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二）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原因，以减轻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向对方提供不可抗力发生的证明材料，以部分或者全部免除相应的违约责任。

（三）双方可以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情况协商延期履行、部分履行、不履行合同或者解除合同。

第十条  争议解决方式

在服务过程中，双方发生争议的，优先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有关行政职能部门申请调解，也可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1．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         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一条  未尽事宜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可另行加页或附页）                               

第十二条  生效方式及附件
（一）本合同壹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本合同经双方签名或盖章后生效。若合同中约定了定金，则甲方按合同约定支付定金后生效。

（二）本合同包含如下附件：

1．《武汉市殡葬中介服务机构服务项目明细表》（附件1-1）、《武汉市殡仪馆服务电话》（附件1-2）、《武汉市经营性公墓服务电话》（附件1-3）。
2．服务项目进行过程中，双方签署或一方签署并经另一方认可的文件。

甲方签名：                    乙方盖章：

联系电话：                    乙方联系人签字：

                              联系电话：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1-1
武汉市殡葬中介服务机构服务项目明细表

项目单编号：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规格数量材质
	价格
	备注

	1
	□灵堂布置
	□一般灵堂

□中档灵堂

□豪华灵堂

□豪华鲜花灵堂

(注明布置灵堂的时间、地点、物品种类等)
	
	
	

	2
	□遗像制作
	□12寸  □16寸 

□其他尺寸 

□黑白  □彩色
	
	
	

	
	
	□镜框（尺寸，材质）
	
	
	

	3
	□骨灰盒
	（尺寸，材质）
	
	
	

	4
	□火化棺
	（尺寸，材质）
	
	
	

	5
	□寿衣
	（尺寸，材质）
	
	
	

	6
	□灵位牌
	（尺寸，材质）
	
	
	

	7
	□花圈
	（尺寸，材质）
	
	
	

	8
	□孝章
	（尺寸，材质）
	
	
	

	9
	□香炉
	（尺寸，材质）
	
	
	

	10
	□棒香
	（根数）
	
	
	

	11
	□无烟蜡烛
	（根数）
	
	
	

	12
	□纸钱
	（数量）
	
	
	

	13
	□祭祀用品
	（尺寸，材质）
	
	
	

	14
	□花类服务
	□鲜花

□塑料花

□纸花

□其他
	
	
	

	15
	□毛巾香皂
	（品牌、数量等）
	
	
	

	16
	□帐篷出租
	（尺寸，材质）
	
	
	

	17
	□娱乐设备出租
	（名称）（数量）
	
	
	

	18
	□桌椅出租
	（数量）
	
	
	

	19
	□挽联挽幛制作
	□挽联   

□挽幛
	
	
	

	20
	□礼乐服务
	乐队不少于（   ）人；

乐器包含：□唢呐 □笛子 □二胡 □其他（     ） ；

服务时长不少于（   ）小时；          

演奏曲目不少于（  ）个
	
	
	

	21
	□影像服务
	□电子遗像 单张相片处理剪辑   

□ 电子人生相册 多张相片策划处理剪辑
	
	
	

	22
	□陪同服务
	□陪同甲方办理死亡证明服务

□陪同甲方选购墓地服务

□陪同甲方到殡仪馆办理火化流程

□陪同甲方安葬 

□其他陪同服务

（陪同人数、是否派车）                     
	
	
	

	23
	□租车服务
	（品牌、时长、接送地点等）
	
	
	

	24
	□丧宴服务
	（桌数、人数、菜单、价格等）
	
	
	

	25
	□其他服务
	（可续页、续行）
	
	
	

	合计
	
	


①甲方自愿选择服务项目共   项，合计人民币         元，（大写：                元）。

②服务费用的其他约定：                              

甲方（承办人）（签名）：         乙方（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1-2
武汉市殡仪馆及服务电话
	序号
	殡仪馆名称
	地址
	24小时服务电话

	1
	汉口殡仪馆
	黄陂区滠口街枫橡咀村天阳路特1号
	85887777、85444444

	2
	武昌殡仪馆
	洪山区雄楚大道楚平路3号
	87803821、87444444

	3
	青山殡仪馆
	青山区冶金大道104号
	86862918、86844444

	4
	蔡甸区殡仪馆
	蔡甸区玉贤镇大战巷特一号
	69704444、69708844

	5
	江夏区殡仪馆
	江夏区纸坊街林港村东阳山
	81822339

	6
	黄陂区殡仪馆
	黄陂区前川街全兴路48号
	61000490

	7
	新洲区殡仪馆
	新洲区邾城街顾岗村
	86930198


全市7家殡仪馆未与任何社会中介合作开展业务。

监督电话：027-85877306、027-85765547、12345。

附件1-3

武汉市经营性公墓及服务电话

	序号
	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1
	市九峰山革命公墓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花山镇土桥村特1号
	87635476

	2
	汉阳区扁担山公墓
	汉阳区永安堂特1号
	84650558

	3
	武昌殡仪馆逸园公墓
	洪山区雄楚大街楚平路3号
	87804449

	4
	石门峰纪念公园
	洪山区九峰乡石门峰路9号
	87635298

	5
	西陵山长乐园陵园
	黄陂区前川街双寨村沈家大湾61号
	85026666

	6
	龙泉山孝恩园陵园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龙泉街龙泉山风景区44号
	81780717

	7
	流芳陵园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131号
	66666599

	8
	九峰寿安林苑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九峰枫林路15号
	87635481

	9
	蔡甸区玉笋山陵园
	蔡甸区玉贤街大战巷特1号
	69703580、69702932

	10
	归元陵园
	黄陂区横店街百花村
	61763417、61763416

	11
	江夏区幸福山公墓
	江夏区幸福水库旁
	87968172

	12
	万福净土陵园
	新洲区阳逻街韩弄村
	89803552

	13
	九龙宫陵园
	阳逻经济开发区金发大道1号
	89900389、89900369

	14
	东西湖区睡虎山陵园
	东西湖区柏泉街余刘湾166号
	83234100

	15
	锦辉天堂
	新洲区汪集街汪集村
	89900089


监督电话：027-85877306、027-85765547、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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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